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工作制度
一、工作目标
　　深入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四群”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教育为民”的理念，落实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精神，切实解决学生困难，满足教育要求，实现干部受教育、作风有改进、发展上水平、师生得实惠、校园更和谐的目标。

二、联系学生类别

A类：学习有特长（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科技创新或其他方面有特长）

B类：心理有困惑（因学习、情感、家庭因素等造成心理困惑）

C类：学业有压力（留级、挂科、补考不及格、缺课等）、行为有过错（受违纪处分等）

D类：经济有困难（家庭经济困难或因突发事件导致经济困难）、生理有缺陷（残疾）

三、联系学生步骤

1、由各班主任、辅导员按照联系学生类别从本班中根据实际情况选出特别需要关注的学生并分类上报学生工作办公室；

2、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审核联系学生资格后，分类组织填写《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登记表》“学生基本信息”；

3、由中药学院党总支推荐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与学生结对，填写《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登记表》“教师基本信息”；

4、汇总学生、教师双方基本信息，填写《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汇总表》，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存档备案；

5、《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登记表》由联系教师保管，在每次联系活动结束后进行记录；

6、每个联系周期（一般为一学期）结束后学生工作办公室收回《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登记表》，由中药学院党总支对联系学生工作进行考核；对在此项工作中表现突出、成效明显的干部予以表彰奖励。

四、工作要求

1、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原则上应每年参加联系学生工作，联系周期最少为一学期；

2、每学期应至少开展四次以上联系活动，并认真填写《中药学院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登记表》；

3、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平时应注意收集和积累完成联系学生工作任务所需的知识和信息，本人不能解释清楚的有关学校的政策和流程问题，不能讲解清楚的校情方面的问题，以及不能指导清楚的学生关注的问题，需及时向中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或党总支报告；

4、联系学生时应选择学生方便的时间进行，尽量少占用学生学习时间；

5、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为参与此项工作的科级以上干部提供有关工作资料，并适时将学生反映的问题、意见和建议汇总梳理，报送中药学院党总支及学院相关部门；

6、学生工作办公室要对联系活动进行定期总结，并举行科级以上干部及党员教师联系学生工作经验交流会；配合党总支开展考核、表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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